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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证据进行全面、系统的审查、分析、判断 ,具有确

凿性的证据才能作为食品卫生行政执法定案证据加

以运用。

中图分类号 :R15 ;D92014 　　文献标识码 :C 　　文章编号 :1004 - 8456 (2001) 03 - 0023 - 03

关于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探讨

郭金生

(顺义县卫生防疫站 ,北京 顺义 　101300)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规

定 ,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,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

款的行政处罚 ,也就是人们简称的“一事不再罚原

则”,此原则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

违法行为 ,不得以同一违法事实和同一依据 ,给予两

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这是行政处罚法的重要原

则之一 ,也是实际工作中较难把握的。在卫生行政

执法过程当中 ,卫生执法人员经常遇到下面问题 ,对

违法行为人的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 ,同时责令

其改正 ,但当事人缴纳了罚款后 ,并未改正违法行

为 ,仍进行违法活动 ;或者无证商贩接受了卫生行政

部门罚款处罚后 ,更换经营地点从事违法活动。以

上这两种行为是否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 ? 如何准确

把握这一原则 ,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重要意义。

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。

1 　充分认识确立这一原则的意义 　一事不再罚原

则主要是针对实际工作中 ,一些行政主体从经济利

益或其他局部利益出发 ,互争行政处罚权 (特别是罚

款权) ,导致对违法者重复处罚的现象而确立的。重

复处罚、一事多罚 ,既违背了行政处罚的目的 ,又违

背了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原则 ,失去了行政处罚的

公正性、严肃性 ,不适当地损害了被处罚者的合法权

益 ,影响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。因此 ,通

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是十分必

要的。

2 　正确理解一事不再罚的含义和实质内涵

211 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

同一违法行为 ,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

次以上的行政处罚。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是一事不

再罚原则构成的共同要件 ,二者缺一不可。同一事

实是指同一违法行为 ,也就是从其构成要件上 ,只符

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 ;同一理由是指同一法律依

据。

212 　如何认定“同一违法行为”　同一违法行为 ,指

该行为的性质具有同一性和不可分性。

21211 　该行为在一个法律文件中规定 ,或者虽在两

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中规定 ,但其行为性质和特征具

有同一性 ,并由一个行政机关管辖。卫生行政机关

经常遇到的情况有以下两种 :

a1 某食品经营者无卫生许可证 ,且上岗从业人

员未体检 ,出售变质食品 ,以上违法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

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九条第 (一)项 ,该食品经营者虽违

犯了多条法规 ,但属于同一违法行为。

b1 北京某纯净水厂由于使用二次供水的水源

受污染 ,造成一起肠道传染病的暴发 ,同时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、《北京市生活饮用水

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,因 3 部法规是同一个行政机关管辖 ,仍属同一

违法行为。

21212 　该行为在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中规定 ,由不

同的行政管辖 ,无论法律文件对该行为性质和特征

是否有不同的描述 ,只要其行为具有不可分性和必

然关联性 ,即可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。

a1 一食品经营者无卫生许可证且无营业执照 ,

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卫生局联合执法中 ,虽然依法

应由工商行政和卫生行政部门管辖 ,但无证必然无

照 ,只能由一个机关进行罚款处罚。

b1 上述情况 ,无证经营者经营的食品为腐烂变

质的食品 ,两者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 ,是可分的 ,应

视为两个行为 ,可以由卫生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

理局分别依法处以罚款的处罚。

21213 　同一违法行为是一个当事人作出的行为 　

两人以上当事人实施的行为是共同违法行为 ,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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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个违法行为。

21214 　同一个违法行为是在同时间或者连续时间

内作出的一次性行为。本文开始提到当事人缴纳了

罚款后 ,并未改正违法行为 ,仍进行违法活动 ,可视

为连续时间内作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,不得再进行

罚款。当事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 ,且有具体执行内

容的 ,行政机关应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另外一

种情况无证商贩接受了卫生行政部门罚款处罚后 ,

更换经营地点从事违法活动 ,即不同时间不同经营

地点从事相同的违法行为 ,笔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

有权对其进行罚款 ,因为这是属于同一性质的违法

行业 ,而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。

213 　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一个违

法行为不得同时处以两次以上行政处罚。

如 :某地一个体户因加工病死鸡 ,造成一人死

亡 ,12 人中毒 ,卫生行政部门对其处以 3 万元罚款 ,

因其造成一人死亡 ,达到触犯刑法的标准 ,被卫生行

政机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经公安机关认

定 ,该个体户具备犯罪构成要件 (即犯罪主体、犯罪

客体、主观要件、客观要件) ,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

行 2 年 ,罚金 3 万 ,但是法院应把卫生行政机关对其

的 3 万元罚款折抵相应的罚金 ,即该个体户可不再

缴纳罚款 ,只需执行 2 年的有期徒行。因为并处是

同一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不同形式的处罚 ,这

是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所允许的。

实际工作中 ,既要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 ,防止重

复处罚 ,多头处罚 ,致使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不适当的

侵害 ,又要防止对这一原则作扩大解释 ,使违法者逃

脱应有的处罚。因为一个案件是否合法的最终裁定

权不在卫生行政机关 ,所以在具体的掌握和运用中 ,

应同有关部门 (如人民法院)多探讨研究 ,拓宽眼界。

这样既可减少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 ,又可提高我们

的执法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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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导致多次行政诉讼的食物中毒案的分析和反思

张 　磊 　李 　洁

(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,上海 　200336)

　　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,行政管理相

对人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。我市曾发生一起导致 3

次行政诉讼的食物中毒案件 ,该案中卫生部门的各

项具体行政行为均成为管理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

对象 ,在我市的食品卫生行政管理活动中相当少见。

该案在诸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反思和在今后工作中

值得进一步重视之处。

1 　案情简介

111 　1998 年 9 月 28 日、29 日 ,上海市卫生局 (以下

简称“市卫生局”) 连续接到消费者投诉 ,有 30 余名

市民食用上海 ×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无糖月饼后

出现腹泻等症状。接投诉后 ,市卫生局即会同病人

所在地 (A 区、B 区) 和该公司所在地 (B 区) 的区卫

生局分别对腹泻病人、该公司生产现场卫生状况、无

糖月饼配方、加工工艺及生产经过进行调查 ,同时对

消费者提供的无糖月饼试样进行检测。初步调查发

现 :所有腹泻患者发病前 2 d 内唯一的共同食品为

该无糖月饼 ,平均发病潜伏期 3 d ;该公司生产现场

的卫生状况基本符合要求 ,但 9 月 4 日至 25 日上午

生产的无糖月饼中加入了 5 %的山梨糖醇 ,其用量

是 GB 2760 —1996《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》中有

关山梨糖醇在糕点中最大使用量规定的 10 倍。9

月 30 日 ,毒理试验结果提示该无糖月饼有急性毒性

反应 ,山梨糖醇含量测试结果亦显示月饼中山梨糖

醇含量超过 GB 2760 —1996 的规定。根据初步调查

情况、实验室检验结果及 GB 14938 —94《食物中毒诊

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》规定 ,并考虑到人体过量摄

入山梨糖醇可导致腹泻与消化紊乱 ,市卫生局初步

确认这是一起食物中毒事件。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

扩大 ,9 月 30 日该公司所在地 B 区卫生局根据《食

品卫生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,向该公司发出书

面通知 ,责令其公告收回上述日期内生产的无糖月

饼。同日 ,市卫生局通过全市新闻媒介 ,发出了该公

司无糖月饼引起食物中毒的有关通报 ,并告知已购

买该公司上述时段内生产的无糖月饼的消费者 ,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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